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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处罚 

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

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受理，目前该事项处于中国证监会审核阶

段。中国证监会于2016年4月18日下发了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

知书》（160558号），根据相关要求，公司现将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

所处罚或采取监管措施及其整改情况公告如下： 

1、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或监管措施的情况 

2015 年 12 月 28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口头警示通报：公司于 2015

年 7 月 20 日披露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，称“公司非公开发行事项正在按程序

进行”，7 月 22 日，公司随即披露《关于终止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事项

的公告》。公司未能准确披露重大事项进展，可能误导投资者，决定对公司进行口

头警告。 

2016 年 2 月 4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口头警示通报：2015 年 12 月 22

日，公司披露《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》，拟与中矿

能源合作，共同对国外石墨烯项目进行调研，并决定是否进行后续投资；公司在

该公告中对石墨烯产业化及投资风险揭示不足，鉴于其在后续公告中补充披露相

关风险事项比较完整，根据我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相关规定，给予公司及公司

董事会秘书口头警示。 

除上述情况外，公司最近五年无其他被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

措施或处罚的情况。 

2、公司的整改措施 



 

公司针对信息披露存在的具体问题，公司组织相关人员针对《公司法》、《证

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《公司章程》、《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

度》等公司内部规定进行了学习与培训。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，完善审批流程，

公司证券部修订了《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业务流程》，完善了披露文稿

与备查文件的草拟、核稿、审批的流程，规范了申请与报送信息披露材料的操作

程序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6年4月28日 

 

 

 

 


